高雄縣永安鄉立圖書館場地使用管理自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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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鄉圖字第0180號令公布

第一條  永安鄉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提高本所場地使用功能及加強管
        理，並依規費法第十條規定，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之場地包括鄉立圖書館會議室、研習教室(以下簡
        稱本場地)。
第三條  依本辦法使用本場地應於使用前三天提出申請，經核准後，依
        收費基準(如附件二)一次繳清場地使用費，方得使用。逾期未
        使用或放棄使用者，其所繳納費用概不退還。但有下列情形者
        ，得無息退還所繳納費用，申請人不得異議及請求賠償：
        ㄧ、不可抗力之事故，致申請人無法如期使用者。

        二、因本所需要，必須收回使用，經通知改期而無法改期者。
第四條  使用本場地者應盡善維護之責，如需另接電源或其他機械設備
        時，應先經本所同意後，方可使用。如有損毀本場地軟、硬體
        各項設備時，應賠償與原設備同種類規格之物品，或按市價賠
        償。

第五條  凡有下列情事之ㄧ者，不予核准使用；已核准者應立即停止使
        用，不得請求賠償：
        ㄧ、違背國家政策、法令者。
        二、違背公共秩序、善良風俗者。
        三、使用有毀損軟、硬體各項設備之虞者。
        四、使用內容與登記之用途不符合者。
        五、未經核准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者。
        六、其他經認定不合宜使用者。
第六條  申請使用場地，如需張貼或設置海報標語等宣傳品時，應在本
        所指定地點為之。

第七條  場地使用期間之安全維護由申請人自行負責。
第八條  本辦法自公布日起實施。
永安鄉立圖書館場地使用收費基準

一、每ㄧ場次收費為新台幣肆百元整。

二、研習教室可容納30人。

三、本所暨各機關、學校為主辦業務需要使用研習教室，依規費法第十二條規定免收費用。

四、使用時間：上午八點至十二點、下午一點三十分至五點三十分、晚
    上六點至九點，使用時間計算以上午為一場次、下午為一場次、晚
    上為一場次，不足一場次為一場次計，如有特殊情形得以延長一小
    時為限。

五、前開場地使用費用基準以一場次為計算標準。

